欧盟商标注册（CTM）

    继马德里协定和有关议定书之后，欧盟的商标一体化注册制度成为一个全世界企业关注的焦点，尤其在欧盟将吸收十个新成员的时候。欧盟下属的内部市场协调局（OHIM）负责欧盟商标的注册和管理工作。商标获准注册后，将在欧盟各成员国受到保护。欧盟商标体系并不取代各成员国国内商标体系。企业仍然可以自由选择单独申请注册国内商标、欧盟商标或者二者皆选。
    注册欧盟商标的最大特点是方便快捷，节省费用，其费用仅相当于3-4个欧洲国家的单独注册费。注册后却可以在25个欧洲国家获得保护。市场协调局（OHIM）在形式审查后，将与欧盟成员国商标主管部门分别进行实质审查，实质审查后，商标进入公告。公告三个月内，在先权利人可以提出异议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欧盟被认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，一旦任意一国提出的异议成功，此商标将不能在其他国家获得保护。一旦商标被驳回，申请人可以选择将该申请转化为一个单独的国内注册申请，其欧盟申请日会作为其申请日而享有优先权，即申请日可以给予保留。
    当然，如果没有异议，或异议方上诉被驳回，商标将获注册并发给注册证书。整个注册的时间约为1年半到2年。

欧盟成员国包括：
    奥地利、比利时、丹麦、芬兰、法国、德国、希腊、爱尔兰、意大利、卢森堡、荷兰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瑞典、英国。
二○○四年五月一日新增加的十个成员国为:
    捷克斯洛伐克、爱沙尼亚、塞浦路斯、拉托维亚、立陶宛、匈牙利、马耳他、波兰、斯洛文尼亚、斯洛伐克。

欧盟注册通常为两次收费，即申请费和注册费。申请时应当交纳申请费用如下：

申请费用为 2400美元     代理费为 2000元人民币

注册费用为 2050美元     无代理费

如果商标被驳回，将退还注册费用。
